
臺北基督學院 

110學年度內部稽核報告 

 

 

 

 

內部稽核小組 編撰 

中華民國 111 年 7 月 29 日 

 



1 
 

目次 

 

壹、總說明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2 

貳、內部稽核建議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3 

參、110 學年度內部稽核報告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4 

肆、臺北基督學院 110 學年度內部稽核計畫 ........... 6 

伍、臺北基督學院 110 學年度內部稽核計畫--專案性稽核 9 

陸、臺北基督學院 110 學年度內部稽核小組會議紀錄 .. 11 

柒、臺北基督學院  內部稽核通知單與檢查表 ........ 16 

捌、附件(佐證資料)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21 

 

  



2 
 

110 學年度內部稽核報告 

 

壹、總說明 

本年度內部稽核計畫共進行兩種稽核：1.專案性稽核(「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

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經費」；2.一般內部稽核。 

 

一、稽核目的：為具體落實自我監督機制及確保內部控制制度能持續有效運作，

並進而提升本校行政效能及資產安全，按 110 學年度內部稽核計

畫進行內部稽核。 

 

二、稽核項目: 

依據 110 學年度內部稽核計畫進行內部稽核，稽核項目如下： 

(一) 專案性稽核：110 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之整體經

費支用、執行、管理及記錄。 

(二) 行政單位稽核：現有業務是否遵循與符合本校相關辦法及內部控

制制度；稽核單位為本校行政單位。 

 

依據本校內部控制制度實施辦法第四章中規定，稽核人員依據稽核工作底稿及審

定之內部稽核觀察建議及回覆紀錄表，撰寫稽核報告。 

 

稽核報告應依行政流程轉受稽核單位會簽，陳送校長核閱；並將副本交付監察員

查閱。稽核人員依受稽核單位所提出之預定完成改善期限進行追蹤查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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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內部稽核建議 

內部稽核建議： 

一、專案性稽核： 

本次稽核 110 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之校務發展整體

經費支用、執行、管理及紀錄。 

本校 110 年度獎補助款因內部調整預算使用方式暫停向教育部申請，

111 年度獎補助款已重新提出申請並獲得教育部核定，「111 年度教育部獎勵

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之獎勵及補助經費」共新臺幣 50 萬元整（經常

門經費 25 萬 0,617 元，資本門經費 24 萬 9,383 元），建議如下： 

(一) 每年都應按時向教育部提出獎補助款的申請。 

(二) 有關單位應確實執行所編列的預算，學校應確實管控計畫執行及經費

支用，落實本校相關法規與教育部規定辦理核銷，並於每年 12 月 31 日

前核銷完畢，切勿延誤經費核銷時程。 

 

二、行政單位稽核： 

本次稽核總務處 110 學年度採購案件，已抽查方式抽出四個採購案件，總

票編號分別為：1.20211110C0002 採購金額為新臺幣 28,406 元；2.20220411C0006

採購金額 59,693 元；3.20220615C0003 採購金額為新臺幣 232,260 元；

4.20220613C0001 採購金額為新臺幣 25,673 元。建議如下： 

(一) 經查核總務處執行該單位年度編列預算採購案件，皆符合本校採購辦法及本

校財產管理辦法辦理。 

(二) 建議財產新增單應加上主管核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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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臺北基督學院 110 學年度內部稽核計畫 

 

臺北基督學院 110 學年度內部稽核計畫 

中華民國 111 年 4 月 1 日 110 學年度內部稽核小組第 1 次會議通過 

(壹) 稽核依據及目的 

為具體落實自我監督機制及確保內部控制制度能持續有效運作，並進

而提升本校行政效能及資產安全，依據「政府內部控制監督作業要點」及

「臺北基督學院內部控制制度實施辦法」，訂定110學年度內部稽核計畫。 

 

(貳) 稽核期間 

自民國110年8月1日至111年7月31日。 

 

(參) 稽核範圍： 

(一) 現有內控制度遵循情形。 

(二) 各項經費支用流程。 

(三) 上次稽核缺點改善情形。 

(四) 其他有關內部控制事項。 

(五) 教育部整體獎補助款執行情形專案稽核。 

 

(肆) 稽核方式： 

實地訪談及書面查核 

 

(伍) 受查單位： 

本校行政單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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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陸) 年度稽核計畫表 

 

年度定期內部稽核(含專案稽核)計畫時程表： 

序

號 
被稽核單位 

或業務 
稽核時間(月份) 稽核委員 

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

1 教務處             稽核小組

成員 

2 學務暨福音

事工處 
★ ★           稽核小組

成員 

3 總務處           ★ ★ 稽核小組

成員 

4 人事室   ★ ★         稽核小組

成員 

5 公共事務室       ★ ★     稽核小組

成員 

6 會計室             稽核小組

成員 

7 博雅學系 

(教學單位) 

            稽核小組

成員 

8 核心課程中

心 

            稽核小組

成員 

9 圖書館             稽核小組

成員 

10 資訊技術             稽核小組

成員 

11 教育部獎補

助款執行業

務專案稽核 

        ★ ★   稽核小組

成員 

12 其他專案稽

核 

            稽核小組

成員 

    

 

  



8 
 

 

(柒) 稽核工作分派 

內部稽核小組召集人得就其稽核項目邀集相關行政人員、專業人員或

具專業知能教師進行稽核，作成稽核記錄、稽查報告及內部控制缺失事項追

蹤複查表，提內控內稽小組會議討論或報告。 

 

(捌) 稽核工作細節 

(一) 稽核執行期間：自 110 年 8 月 1 日至 111 年 7 月 31 日。 

(二) 製做稽核紀錄：稽核執行結束後，稽核人員應依稽核作業程序，擬具「稽

核紀錄表」並檢附佐證資料，據以支持稽核結論，編製「稽核報告」。 

(三) 完成內部稽核報告：預定於 111 年 8 月 31 日前完成，送內部稽核小

組會議審議後陳報校長。 

(四) 彙整內控缺失事項及具體興革建議，送相關單位填報，並每半年追蹤該

等缺失事項改善情形，作成缺失事項/具 體興革建議追蹤改善表，送內

部控制小組會議審議或簽陳內控小組召集人核閱後，陳報校長。 

(五) 稽核計畫、稽核紀錄、稽核報告及其佐證資料等，應自稽核工作結束日

起，以書面文件或電子化型式至少保存五年。 

 

(玖) 本計畫簽奉校長核定後實施，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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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臺北基督學院 110 學年度內部稽核計畫--專案性稽核 

中華民國 111 年 4 月 1 日 

一、 依據： 

依本校內部控制制度實施辦法之「第四章 內部稽核之實施」

及「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要點修正規定」辦

理。 

二、 目的： 

檢核本校 110 年度「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

畫經費」之支用情形。 

三、 稽核項目： 

110 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之整體經費支

用、執行、管理及記錄。 

四、 稽核方法：專案性稽核。 

五、 稽核對象：研發處(獎補助款業務承辦單位)。 

六、 實施期程：自 111 年 4 月 1 日--5 月 30 日 

七、 作業程序：事前與受稽單位事前溝通，確定稽核時間及相關協

調工作，於稽核前七日通知稽核單位。 

八、 稽核重點：檢核 110 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整

體經費支用、執行、管理及記錄，是否依規定辦理。 

九、 稽核結果： 

(一)將稽核之工作底稿、「內部稽核觀察、建議及回覆紀錄表」

送各稽核單位確認。 

(二)撰寫稽核報告陳送校長，並將副本交付監察人查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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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 稽核追蹤：依稽核追蹤工作底稿撰寫「追蹤報告」，受稽核單位

於改善期限完成或未執行改善者，應於「追蹤報告」中明確記

載。 

十一、 本計畫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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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臺北基督學院 110 學年度內部稽核小組會議紀錄 

 

臺北基督學院 110 學年度內部稽核小組第 1 次會議紀錄 

一、開會時間：民國 111 年 4 月 1  日(星期五)14:00-15:00 

二、開會地點：校史室 

三、稽核人員：車龍淵教務長、李佩師核心課程中心主任、劉永蕙 

四、主    席：車龍淵教務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劉永蕙 

五、開會禱告：車龍淵教務長 

六、會議內容： 

提案一：確認臺北基督學院 110 學年度內部稽核計畫(如附件一)。 

說明： 

1. 依據「臺北基督學院內部控制制度實施辦法」辦理。 

2. 為協助董事會及校長檢核本校內部控制之有效程度，衡量學校營運之

效果及效率，適時提供改進建議，確保內部控制制度得以持續有效實

施為目的。 

3. 本計畫經本次小組會議通過，呈校長核定後，即依計畫之內容及期程

執行年度內部稽核。 

議決：通過。 

 

提案二：確認並執行臺北基督學院 110 學年度內部稽核計畫--專案性稽核

(如附件二)。 

說明： 

1. 依據臺北基督學院 110 學年度內部稽核計畫，進行專案性稽核。 

2. 稽核 110 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整體經費支用、執

行、管理及記錄。 

決議：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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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三：稽核總務處採購業務。 

說明： 

1. 依臺北基督學院 110 學年度內部稽核計畫執行 6 月至 7 月份進度。 

2. 進行總務處—採購業務及相關業務之內部稽核(110 學年度)。 

決議：通過。 

 

七、臨時動議：無 

 

八、會議結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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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基督學院 110 學年度內部稽核小組第 2 次會議紀錄 

一、開會時間：民國 111 年 7 月 19 日(星期二)13:30-14:00 

二、開會地點：校史室 

三、稽核人員：車龍淵教務長、李佩師核心課程中心主任、劉永蕙 

四、主    席：車龍淵教務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劉永蕙 

五、開會禱告：車龍淵教務長 

六、會議內容： 

提案一：確認臺北基督學院 110 學年度內部稽核計畫之內部稽核紀錄內容。 

說明： 

1. 2022 年 4 月 27 日完成校務研究發展處之內部稽核。(內容如附件一) 

2. 2022 年 7 月 14 日完成總務處之內部稽核。(內容如附件二) 

3. 2022 年 7 月 29 預計完成 110 學年度內部稽核報告。 

議決：確認通過。 

 

提案二：確認臺北基督學院 111 學年度內部稽核計畫之時間表(如附件三)。 

說明：110 學年度內計稽核計畫將於 111 年 7 月 31 日結束，為了便於 111

學年度的內稽計畫接續執行，預先編訂 111 學年度內部稽核計畫時

間表。 

 

決議：確認通過。 

 

 

七、臨時動議：無 

八、會議結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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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、臺北基督學院  內部稽核通知單與檢查表 

(一)研發處 

1.內部稽核通知單 

2.內部稽核檢查表 

(二)總務處 

1.內部稽核通知單 

2.內部稽核檢查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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捌、附件(佐證資料) 

附件目錄 

一、專案性稽核： 

附件一_暫停申請經費公文 

附件二_向教育部申請經費公文 

附件三_核定 111 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之

獎勵及補助經費(函) 

二、行政單位稽核： 

附件一_110 學年度總務處採購案件清單 

附件二_20211110C0002_28406 

附件三_20220411C0006_59693 

附件四_採購會議 232260 

附件四之一_20220615C0003_232260 

附件五_20220613C0001_25673 




